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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年公司债券发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 要 提 示

１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豫园商城”）发行公司债券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６２５

号文核准。

发行人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净资产（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３９８

，

６７０．０２

万元，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净资产（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权益）为

４３７

，

０３４．０５

万元（未经审计）。

２００７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及

２００９

年度，豫园商城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７６

，

０１８．０６

万元、

３２

，

８５５．２２

万元及

４８

，

１４７．１７

万元，近三年平均净利润为

５２

，

３４０．１５

万元。

３

、公司获准发行不超过

１０

亿元公司债券，采取分期发行的方式，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１

日完成了本次债券第一期

５

亿元的发行，本次

发行的为第二期公司债券，发行规模

５

亿元。

本期公司债券面向全市场发行（含个人投资者）；发行完成后，该债券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和固定收益证券综合电子

平台挂牌交易。

经申请，本期公司债券上市后可参与质押式回购交易。

４

、本期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在债券存续期内固定不变，采取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发行人按照登记机构相关业务规则将到期的利息

和

／

或本金足额划入登记机构指定的银行账户后，不再另计利息。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Ｔ－１

日）向网下机构投资者询价，并根据询价结果确定最终的票面利率。 发行人和

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Ｔ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公告本期公司债券最终的票面利率，敬请

投资者关注。

５

、本期公司债券发行采取网上面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公开发行和网下面向机构投资者协议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网上申购按“时间优先”

的原则实时成交，网下申购采取机构投资者与保荐人（主承销商）签订认购协议的形式进行。

网上申购按照“时间优先”的原则，先进行网上申报的投资者的申购数量将优先得到满足，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将实时确认成交。

当网上累积的成交数量达到网上发行的预设数量时，网上发行即结束。 当网上发行预设数量申购不足时，剩余数量将一次性回拨至网下发

行。

６

、本期公司债券网上、网下预设的发行数量占本期公司债券发行总量的比例分别为

２０％

和

８０％

。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根据网

上发行情况决定是否启动回拨机制，如网上额度全额申购，则不进行回拨；如网上申购不足，则将剩余部分全部回拨至网下；采取单向回拨，

不进行网下向网上回拨。

７

、网上投资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参加申购，网上发行代码为“

７５１９８３

”，简称为“

１０

豫园债”。 参与本次网上发行的每个证券

账户最小申购单位为

１

手（

１０

张，

１

，

０００

元），超过

１

手的必须是

１

手的整数倍。 网上申购次数不受限制。

８

、网下发行仅面向机构投资者。 机构投资者通过与保荐人（主承销商）签订认购协议的方式参与网下协议认购。 机构投资者网下最低申

购数量为

１

，

０００

手（

１００

万元），超过

１

，

０００

手的必须是

１

，

０００

手的整数倍。

９

、务请投资者注意本公告中本期公司债券的发行方式、发行对象、发行数量、发行时间、申购办法、申购程序、申购价格和申购资金缴纳

等具体规定。

１０

、发行人将在本期公司债券发行结束后尽快办理有关上市手续，本期公司债券具体上市时间另行公告。 本期公司债券仅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交易，不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以外的市场上市交易。

１１

、本公告仅对本期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事宜进行说明，不构成针对本期公司债券的任何投资建议。 投资者欲详细了解本期债券发行

情况，请仔细阅读《

２０１０

年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发行说明书》，该发行说明书摘要已刊登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Ｔ－２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 有关本次发行的相关资料，投资者亦可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

ｃｏｍ．ｃｎ

）查询。

１２

、投资者不得非法利用他人账户或资金进行申购，也不得违规融资或替他人违规融资申购。 投资者申购并持有豫园商城公司债券应

按相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执行，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１３

、有关本期发行的其他事宜，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视需要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及时公告，敬请投

资者关注。

释 义

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在本公告中具有如下含义：

发行人、豫园商城、本公司 指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

豫园债 指

２０１０

年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期公司债券

本次发行 指 发行人本次发行

５

亿元公司债券之行为

询价及认购申请表 指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公司债券网下利率询价及认购

申请表》

配售缴款通知书 指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公司债券配售缴款通知书》

发行首日（

Ｔ

日） 指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即本次发行接受投资者网上和网下申购的日期

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 指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承销团 指 主承销商海通证券为本次发行组建的承销团

上证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登记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元 指 人民币元

一、发行基本情况

１

、债券名称：

２０１０

年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２

、发行总额：

１０

亿元

３

、票面金额：

１００

元

／

张

４

、本次发行数量：

５０

万手（

５００

万张）

５

、发行价格：按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平价发行

６

、债券期限：

５

年

７

、债券利率及其确定方式：本期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在债券存续期内固定不变，采取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发行人按照登记机构相关

业务规则将到期的利息和

／

或本金足额划入登记机构指定的银行账户后，不再另计利息。 本期公司债券票面利率由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

商）根据网下询价簿记结果，在利率询价区间内协商确定。

８

、还本付息方式：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 利息每年支付一次，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

本期公司债券的起息日为公司债券的发行首日， 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

Ｔ

日）。 公司债券的利息自起息日起每年支付一次，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５

年间每年的

１２

月

２２

日为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日（遇节假日顺延，下同）。 本期公司债券到期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到期支付本金及

最后一期利息。 公司债券付息的债权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的前

１

交易日，到期本息的债权登记日为到期日前

６

个工作日。 在债权登记日当

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本期公司债券持有人均有权获得上一计息年度的债券利息或本金。 本期公司债券的付息和本金兑付工作按照登记机

构相关业务规则办理。

９

、担保事项：发行人以其合法拥有的部分房地产依法设定抵押，以担保本期公司债券的本息按照约定如期兑付。

１０

、 资信评级情况： 根据新世纪评估出具的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期公司债券信用评级报告》（新世纪债评

【

２０１０

】

０１００４０

），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

ＡＡ

，本期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

ＡＡＡ

。

１１

、债券受托管理人：本期公司债券的受托管理人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２

、发行对象：

（

１

）网上发行：持有登记公司开立的首位为

Ａ

、

Ｂ

、

Ｄ

、

Ｆ

证券账户的社会公众投资者（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

２

）网下发行：在登记公司开立合格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１３

、发行方式：本期公司债券发行采取网上面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公开发行和网下面向机构投资者协议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网上申购按

“时间优先”的原则实时成交，网下申购采取机构投资者与保荐人（主承销商）签订认购协议的形式进行。

本期公司债券网上、网下预设的发行数量占本期公司债券发行总量的比例分别为

２０％

和

８０％

。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根据网上

发行情况决定是否启动回拨机制，如网上额度全额申购，则不进行回拨；如网上申购不足，则将剩余部分全部回拨至网下；采取单向回拨，不

进行网下向网上回拨。

１４

、承销方式：本期发行的公司债券由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组织承销团，采取余额包销的方式承销。

１５

、拟上市地：上海证券交易所。

１６

、上市时间：发行人将在本次发行结束后尽快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上市，具体上市时间将另行公告。

１７

、与本期债券发行有关的时间安排：

交易日 工作事项

Ｔ－２

日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刊登发行说明书及其摘要、发行公告

网下路演推介

Ｔ－１

日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意向性询价

确定票面利率

Ｔ

日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公告最终票面利率

网上申购日

网下申购日（协议认购）

Ｔ＋１

日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网上申购的剩余部分回拨至网下发行（如有）；

Ｔ＋２

日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主承销商向网下获得配售的投资者发送《配售缴款通知书》

Ｔ＋３

日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网下申购截止日（协议认购），网下机构投资者在当日

１７

：

００

前将认购款划至主承销商专用收款账户

Ｔ＋４

日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网下发行注册日

Ｔ＋６

日前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主承销商向发行人划款

注：上述日期为工作日，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发行，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修改发行日程。

二、网下向机构投资者利率询价

（一）询价对象

本次网下利率询价对象为在登记公司开立合格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二）利率询价区间及票面利率确定方法

本期公司债券的票面利率预设区间为

５．７％－６．１％

，最终票面利率将由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网下向机构投资者的询价结果在

上述预设范围内协商确定。

（三）询价时间

本期债券网下利率询价的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Ｔ－１

日），参与询价的机构投资者必须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Ｔ－１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前将《

２０１０

年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网下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表》传真至保荐人（主承销商）处。

（四）询价办法

１

、填制《询价及认购申请表》

参与网下询价和申购的机构投资者应打印本发行公告附件一 《

２０１０

年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网下利率询价及认购

申请表》，并按要求正确填写。 填写《询价及认购申请表》应注意：

（

１

）应在发行公告所指定的利率区间范围内填写询价利率；

（

２

）每一份《询价及认购申请表》最多可填写

５

个询价利率；

（

３

）填写询价利率时精确到

０．０１％

；

（

４

）填写询价利率应由高到低、按顺序填写；

（

５

）每个询价利率上的申购金额均不得少于

１００

万元（含

１００

万元），并为

１００

万元（

１

，

０００

手）的整数倍；

（

６

）每一询价利率对应的申购金额相互独立，是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不低于该询价利率时，机构投资者的最大投资需求；

（

７

）每个机构投资者只能报价一次，重复报价的视为无效报价。

２

、提交

参与询价与申购的投资者应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Ｔ－１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前将加盖单位公章后的《

２０１０

年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

司公司债券网下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表》及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本人签章的无须提供）传真至保荐人（主承销商）处。

投资者填写的网下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表一旦传真至保荐人（主承销商）处，即构成投资者发出的、对投资者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要约。

３

、利率确定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根据询价的结果在预设的利率区间内确定最终的票面利率，并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Ｔ

日）在《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公告本期公司债券最终的票面利率。 发行人将按上述确定的票面利率向投资者公开发行本期公司债

券。

三、网上发行

（一）发行对象

网上发行的对象为持有登记公司开立的首位为

Ａ

、

Ｂ

、

Ｄ

、

Ｆ

证券账户的社会公众投资者（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二）发行数量

本期公司债券发行总额为

５

亿元，网上发行数量预设为发行总额的

２０％

，即

１

亿元。 如网上发行部分出现申购不足，则将剩余数量一次

性回拨至网下发行。

（三）发行时间

网上发行时间为

１

个工作日，即发行首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Ｔ

日）上证所交易系统的正常交易时间（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则顺延至下一交易日继续进行。

（四）申购办法

１

、发行代码为“

７５１９８３

”，简称为“

１０

豫园债”。

２

、发行价格为

１００

元

／

张。

３

、在网上发行日的正常交易时间内，保荐人（主承销商）通过上证所交易系统进行“卖出申报”，参与网上发行的投资者通过上证所交易

系统进行“买入申报”，通过上证所交易系统撮合成交，按“时间优先”的原则实时成交。

网上申购按照“时间优先”的原则，先进行网上申报的投资者的申购数量将优先得到满足，上证所交易系统将实时确认成交。 当网上累

计的成交数量达到网上发行的预设数量

１

亿元时，网上发行即结束。 当网上发行预设数量申购不足时，剩余数量将一次性回拨至网下发行。

４

、参与本次网上发行的每个证券账户最小申购单位为

１

手（

１０

张，

１

，

０００

元），超过

１

手的必须是

１

手的整数倍。 每个账户申购上限为

１００

，

０００

手（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张，

１

亿元），超出部分为无效申购。 投资者申购上限应遵照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执行，并自行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

５

、凡参与网上申购的投资者，申购时必须持有登记公司的证券账户卡，尚未开户登记的投资者，必须在申购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Ｔ

日）前办妥登记公司的证券账户的开户手续。每个资金账户必须按申购金额在申购前存入足额申购资金。资金不足的申购亦视为无效申购。

６

、社会公众投资者网上申购次数不受限制。

（五）登记与结算

网上发行的登记和结算按照登记公司相关业务规则办理。

（六）网上发行注册

本次网上发行注册由登记公司根据网上申购结果进行资金清算确认有效申购后进行注册。 如登记公司的结算参与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Ｔ＋１

日）未能完成申购资金清算义务，登记公司将根据资金缺口，对该结算参与人名下所有申购按时间顺序从后向前确定无效申购。

四、网下发行

（一）发行对象网下发行的对象为在登记公司开立合格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包括未参与网下询价的合

格机构投资者。

（二）发行数量

本期公司债券发行总额为

５

亿元，网下发行数量预设为发行总额的

８０％

，即

４

亿元。 如网上发行部分出现申购不足，则将网上回拨部分

的数量一并纳入网下发行。 参与本次网下协议申购的每个机构投资者的最低申购数量为

１

，

０００

手（

１００

万元），超过

１

，

０００

手的必须是

１

，

０００

手（

１００

万元）的整数倍。

（三）发行价格

本期公司债券的发行价格为

１００

元

／

张。

（四）发行时间

本期公司债券网下发行的期限为

４

个工作日，网下发行申购日为发行首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Ｔ

日）的

９

：

００－１７

：

００

。

（五）申购办法

１

、凡参与网下协议认购的机构投资者，申购时必须持有登记公司的证券账户卡。尚未开户的机构投资者，必须在发行首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Ｔ

日）前开立证券账户。

２

、欲参与网下协议认购的机构投资者在网下发行期间自行联系保荐人（主承销商），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网下机构投资者申购意向进

行簿记建档，与机构投资者协商确定申购数量，并与机构投资者签订《网下认购协议》。网下配售不采用比例配售的形式，在同等条件下，参与

网下询价的投资者的申购意向将优先得到满足。

各机构投资者应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Ｔ＋３

日）

１５

：

００

前将以下文件传真至保荐人（主承销商）：

ａ．

由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单位公章后的《网下认购协议》；

ｂ．

加盖单位公章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ｃ．

上证所证券账户卡复印件；

ｄ．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如适用）。

各机构投资者应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Ｔ＋５

日）

１７

：

００

前将《网下认购协议》正本邮寄或送达至保荐人（主承销商）。

协议送达地址 上海市广东路

６８９

号海通证券大厦

１４０３

室

邮编

２００００１

认购协议传真

０２１－６３６０８０３６

、

０２１－６３６０８０３８

联系人 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３６０８１８３

、

０２１－６３６０８０８３

（六）资金划付

签订《网下认购协议》的机构投资者应按规定及时缴纳认购款，投资者缴纳的认购款须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Ｔ＋３

日）

１７

：

００

前足额划至

保荐人（主承销商）指定的收款账户。 划款时请注明机构投资者全称和“豫园商城公司债券认购资金”字样，同时向保荐人（主承销商）传真划

款凭证。

收款单位：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交通银行上海分行第一支行

账 号：

３１００６６７２６０１８１５０００２２７２

汇入行地点：上海市

汇入行同城票据交换号：

０６６７２６

汇入行人行支付系统号：

３０１２９００５００３７

汇入行联行行号：

６１２０１

联系人：王昕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２３２１９４６４

（七）网下发行注册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与各机构投资者分别签署的认购协议，将网下发行的注册数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Ｔ＋４

日）报送上证所，同时

按要求生成电子数据，报送登记公司。

五、风险揭示

保荐人（主承销商）就已知范围已充分揭示本次发行可能涉及的风险事项，详细风险揭示条款参见《

２０１０

年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

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发行说明书》。

六、申购费用

本次发行不向投资者收取佣金、过户费、印花税等费用。

七、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发 行 人：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文昌路

１９

号

联 系 人：蒋伟、邱建敏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３５５９９９９

传 真：

０２１－６３５５０５５８

邮政编码：

２０００１０

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淮海中路

９８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广东路

６８９

号海通证券大厦

１４０１

室

联 系 人：汪烽、周伟铭、侍江天、龚心宇、杨东颖、惠子、靳春梅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２３２１９４９６

、

０２１－２３２１９６２２

传 真：

０２１－６３４１１６２７

邮政编码：

２００００１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年 １２月２０ 日

附件一：

２０１０

年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网下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表

重要声明

本表一经申请人完整填写，且由其法定代表人签字及加盖单位公章后传真至主承销商处，即构成申购申请人发

出的、对申购申请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要约

基本信息

机构名称

法定代表人姓名 企业营业执照注册号

经办人姓名 传真号码

联系电话 移动电话

证券账户名称（上海） 证券账户号码（上海）

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信息（询价利率区间

５．７％－６．１％

）

票面利率（

％

） 申购申请金额（万元）

票面利率由高到低填写，每一票面利率

对应的申购金额，是指当最终确定的票

面利率不低于该利率时申购申请人的

最大申购需求

注：

１

、票面利率应在询价利率区间内连续填写，最小变动单位为

０．０１％

；

２

、最多可填写

５

档票面利率及对应的申购申

请金额；

３

、每个询价利率上的申购申请金额相互独立，且均不得少于

１００

万元（含

１００

万元），并为

１００

万元（

１

，

０００

手）的整数倍。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豫园商城《询价及认购申请表》填表说明：（以下填表说明部分可不回传，但应被视为本发行公告不可分割的部分，填表前请仔细阅读）

１

、参加利率询价的机构投资者请将此表填妥后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Ｔ－１

日）

１５

：

００

前将本表连同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

本人签章的无须提供）一并传真至保荐人（主承销商）处；

不参加利率询价而直接参加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请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Ｔ

日）

１７

：

００

前将本表连同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法定代

表人本人签章的无须提供）一并传真至保荐人（主承销商）处。

２

、本表一经填写并加盖公章后，传真至保荐人（主承销商）处，即构成参与申购的机构投资者对保荐人（主承销商）发出的具有法律约束

力的要约。 若因机构投资者填写缺漏或填写错误而直接或间接导致预约申购无效或产生其他后果，由机构投资者自行负责。

３

、申购申请人承诺认购申请表中填写内容真实、有效、完整，确保本次申购资金来源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

４

、参与利率询价与申购的投资者应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自行承担法律责任。 证券投资基金及基金管理公司申请申购“

１０

豫园债

“应按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执行，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５

、投资者将此表及附件传真后，请于

１０

分钟内打电话进行确认。

传真号码：

０２１－６３６０８０３６

、

０２１－６３６０８０３８

确认电话：

０２１－６３６０８１８３

、

０２１－６３６０８０８３

声 明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发行说明书及其摘要不存在任何虚假、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保证所披露信息的真实、准

确、完整。

公司负责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保证发行说明书及其摘要中财务会计报告真实、完整。

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及其他政府部门对本次发行所作的任何决定， 均不表明其对发行人所发行公司债券的投资价值或者投资者的收益

作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根据《证券法》的规定，公司债券依法发行后，发行人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发行人自行负责，由此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

责。

凡通过认购、交易、受让、继承、承继或其他合法方式取得并持有本期公司债券的合格投资者均视同自愿接受发行说明书对债券持有人

会议规则、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专项偿债资金管理制度、专项偿债账户监管协议和房地产抵押合同的约定。

除发行人和保荐人外，发行人没有委托或授权任何其他人或实体提供未在发行说明书中列明的信息或对发行说明书作任何说明。 投资

者若对发行说明书及其摘要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证券经纪人、律师、专业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本发行说明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发行的简要情况，并不包括发行说明书全文的各部分内容。 发行说明书全文同时刊

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及发行人网站（

ｗｗｗ．ｙｕｙｕａｎｔｍ．ｃｏｍ．ｃｎ

）。投资者在做出认购决定之前，应仔细阅读发行说明书全文，

并以其作为投资决定的依据。

重大事项提示

一、发行人本期公司债券评级为

ＡＡＡ

；债券上市前，发行人最近一期末的净资产为

４３７

，

０３４．０５

万元（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权益）；债券上市前，发行人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为

５２

，

３４０．１５

万元（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预计

不少于本期及上期公司债券一年利息之和的

１．５

倍。 发行及挂牌上市安排详见发行公告。

本期公司债券面向全市场发行（含个人投资者）；发行完成后，该债券可同时在竞价交易系统、大宗交易系统和固定收益平台挂牌上市。

二、受宏观经济运行状况、货币政策、国际环境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市场利率存在波动的可能性。 鉴于本期公司债券计息方式采用固定

利率且期限较长，市场利率的波动将会给投资者实际投资收益水平带来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

三、本期公司债券发行结束后将在上交所和适用法律及监管部门许可的其他交易所上市。 由于公司债券发行目前处于试点阶段，可能

会出现公司债券交易不活跃甚至出现无法持续成交的情况，从而使公司债券缺乏流动性。

四、发行人聘请了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对本期发行公司债券的资信情况进行评级。 根据新世纪评估出具的《上海豫

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第一期公司债券信用评级报告》（新世纪债评【

２０１０

】

０１００４０

），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

ＡＡ

，该级别反映发

行人对短期债务的支付能力和长期债务的偿还能力很强；经营处于良性循环状态，不确定因素对经营与发展的影响很小。 本期公司债券的

信用等级为

ＡＡＡ

。 该级别反映了发行人对本期公司债券偿还债务的能力极强，基本不受不利经济环境的影响，违约风险极低。

五、本期公司债券采用抵押担保形式，发行人将通过法律上的适当手续将合法拥有的部分房地产作为抵押资产进行抵押，以保障本期公

司债券的本息按照约定如期足额兑付，一旦债券发行人出现偿债困难，则变卖这部分财产以清偿债务。 另外，发行人还安排了一系列偿债保

障措施来切实维护债券持有人利益。

六、

２００７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及

２００９

年度， 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

７６

，

０１８．０６

万元、

３２

，

８５５．２２

万元及

４８

，

１４７．１７

万元，

２００８

年度较

２００７

年度下降

５６．７８％

，主要原因是

２００７

年度公司确认了庙前广场股权转让收益

４．２２

亿元，导致公司

２００７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较常年高。 但庙前广场股权转让收益是公司投资数年的商业房产开发一次性成功转让，这部分收益的获得不具有可持续性。

释 义

本发行说明书摘要中除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豫园商城

／

公司

／

本公司

／

发行人 指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亚一金店 指 上海亚一金店有限公司

老庙黄金 指 上海老庙黄金有限公司

商业投资 指 上海豫园商业投资有限公司（原上海复星商业投资有限公司）

豫园房产 指 上海豫园商城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原上海豫城房地产经营开发公司）

豫园集团 指 上海豫园（集团）有限公司

庙前广场 指 上海城隍庙广场置业有限公司

童涵春药业 指 上海童涵春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旅服公司 指 上海豫园旅游服务有限公司

招金矿业 指 招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德邦证券 指 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复星医药 指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复地 指 复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复星物业 指 上海复星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复星产业 指 上海复星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友谊复星 指 上海友谊复星（控股）有限公司

复地投资 指 上海复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南钢联 指 南京钢铁联合有限公司

南钢股份 指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唐山建龙 指 唐山建龙实业有限公司

华夏矿业 指 北京华夏建龙矿业科技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 指 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国药股份 指 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ＹＵ ＧＡＲＤＥ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ＬＴＤ

指

一家根据巴巴多斯岛法律设立的有限公司（注册地址

Ｅｒｉｎ Ｃｏｕｒｔ

，

Ｂｉｓｈｏｐ＇ｓ

Ｃｏｕｒｔ Ｈｉｌｌ

，

Ｓｔ． Ｍｉｃｈａｅｌ

，

Ｂａｒｂａｄｏｓ

，公司注册号为：

２６３６２

）

公司债券 指 依照法定程序发行、约定在一年以上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有价证券

本期公司债券 指

本次发行规模为

５

亿元的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

期公司债券，亦称为

２０１０

年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上期公司债券 指

于

２００９

年发行的规模为

５

亿元的

２００９

年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

司

２００９

年公司债券

本金和一年期利息 指 本期公司债券本金

＋

本金与票面利率乘积

本次发行 指 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１０

亿元公司债券的行为

债券持有人 指 通过认购或购买或其他合法方式取得本期公司债券之投资者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

本规则 指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期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

则》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债券受托管理人

／

受托管理人

／

海通证券 指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

本协议 指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期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

议》

监管协议

／

《专项偿债账户监管协议》

／

专项偿债账户监管协议 指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期公司债券专项偿债账户

监管协议》

专项偿债资金管理制度 指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期公司债券专项偿债资金

管理制度》

房地产抵押合同

／

《房地产抵押合同》 指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债务人及抵押人）与海通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代理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期公司债券持有

人抵押权益之抵押权人）之房地产抵押合同。

抵押人 指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抵押权人 指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代理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

一期公司债券持有人抵押权益之抵押权人）

《法律意见书》 指

《关于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２０１０

年第一期公司债券

的法律意见书》

本次信用评级报告 指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期公司债券信用评级报

告》（新世纪债评【

２０１０

】

０１００４０

）

《资产评估报告》

／

资产评估报告 指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资产债务担保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书》（信资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３７９

号）

发行说明书

／

《发行说明书》 指

２０１０

年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发行说明书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试点办法》 指 《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

新企业会计准则

／

新准则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于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１５

日颁布，并于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

日

施行的企业会计准则体系的统称

旧企业会计准则

／

旧准则 指

在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１５

日之前，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

体系

承销团 指 主承销商为本次发行组织的，由主承销商和承销商组成的承销团

发行人律师

／

瑛明律师事务所 指 上海市瑛明律师事务所

资信评级机构

／

新世纪评估 指 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

立信评估公司 指 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财政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交易所

／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登记机构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交易日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常营业日

报告期

／

最近三年及一期

／

近三年及一期 指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及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元 指 人民币元

特别说明：本发行说明书摘要中部分财务数据尾数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有差异，这些差异是由于采用四舍五入的运

算法则造成的。

第一节 发行概况

一、公司债券发行批准情况

（一）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７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１０

亿元公司债券的议案》，并提交公司

２００７

年第六次股东大会（临时会议）审议。

（二）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召开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１０

亿元公司债券的议案》及《关于授权董

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相关事宜的议案》。 两项议案主要包括公司债券的发行规模、向股东配售安排、债券期限、募集资金用途、决

议的有效期、对董事会的授权、分期发行安排等事项。

（三）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１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

２００８

年第一期公司债券的议案》，议案主要涉及

本期公司债券的具体发行条款，决定本次公司债券（不超过

１０

亿元）采取“一次核准、分期发行”的发行方式，第一期公司债券的发行金额为

５

亿元，第二期公司债券的发行金额不超过

５

亿元。

（四）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０

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９

】

６２５

号文核准，本公司获准发行不超过

１０

亿元公司债券，采取分期发行的方

式，第一期公司债券发行

５

亿元；第二期在中国证监会核准后的

２４

个月内择机发行，发行规模不超过

５

亿元。

（五）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７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二十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期

公司债券”发行方案》。

二、本期公司债券发行的基本情况及发行条款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９

】

６２５

号文，本公司采取分期方式发行

１０

亿元公司债券，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１

日完成了本次债券

第一期

５

亿元的发行，本期公司债券的发行为第二期发行。 本期公司债券发行的基本情况及发行条款如下：

（一）债券名称

本期公司债券的名称为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期公司债券，亦称为

２０１０

年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债券，简称为“

１０

豫园债”。

（二）债券发行规模

本期公司债券的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５

亿元。

（三）债券票面金额

本期公司债券的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四）债券发行价格

本期公司债券按面值平价发行。

（五）债券认购单位

债券认购人认购的本期公司债券金额为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元的整数倍。

（六）债券期限

本期公司债券的存续期限为

５

年。

（七）债券利率及确定过程

本期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在债券存续期内固定不变，采取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发行人按照登记机构相关业务规则将到期的利息和

／

或本金足额划入登记机构指定的银行帐户后，不再另计利息。

本期公司债券票面利率由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通过市场询价协商确定，并不超过国务院限定的利率水平。

（八）还本付息的期限及方式

本期公司债券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 利息每年支付一次，最后一年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

付息日支付金额： 本期公司债券于每年的付息日向投资者支付的一年期利息为投资者截至利息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公司债券

票面总额与票面年利率的乘积。

兑付日支付金额： 本期公司债券于兑付日向投资者支付的本息为投资者截至兑付登记日收市时持有的本期公司债券票面总额及最后

一年期利息。

起息日：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开始计息，本期公司债券存续期限内每年的

１２

月

２２

日为该计息年度的起息日。

利息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４

年每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之前的第

１

个工作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利息登记日。

在利息登记日当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本期公司债券持有人，均有权就所持本期公司债券获得该利息登记日所在计息年度的利息（最后

一个计息年度的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

付息日：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４

年每年的

１２

月

２２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

兑付登记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之前的第

６

个工作日为本期公司债券本金及最后一年期利息的兑付登记日。

在兑付登记日当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本期公司债券持有人，均有权获得所持本期公司债券的本金及最后一年期利息。

兑付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

计息期限：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九）债券形式

本期公司债券发行的形式为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投资者认购的本期公司债券在登记机构开立的托管账户托管记载。 本期公司债券

发行结束后，债券认购人可按照有关主管机构的规定进行债券的转让、质押。

（十）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本期公司债券采取网上与网下相结合的方式发行。 发行对象为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投资者。

（十一）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本期公司债券不向公司股东优先配售。

（十二）抵押担保情况

发行人以其合法拥有的部分房地产依法设定抵押，以担保本期公司债券的本息按照约定如期兑付。

（十三）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

公司聘任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为本期公司债券的资信评级机构，在本期公司债券的存续期内，资信评级机构每年将

对公司主体信用和本期公司债券进行一次定期跟踪评级。

根据新世纪评估出具的《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期公司债券信用评级报告》（新世纪债评【

２０１０

】

０１００４０

），发行人

主体信用等级为

ＡＡ

，本期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

ＡＡＡ

。

（十四）债券受托管理人

本期公司债券的受托管理人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十五）承销方式

本期公司债券由保荐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主承销商、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为副主承销商，采取余额包销的方式承销

（十六）发行费用

本期公司债券发行费用不高于募集资金的

２．５％

。

三、本期公司债券上市安排

公司将在本期公司债券发行结束后尽快向上交所申请公司债券上市，办理有关上市手续。 经监管部门批准，本期公司债券亦可在适用

法律允许的其他交易场所上市交易。

本期公司债券在上交所上市前的重要日期安排如下：

发行公告刊登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预计发行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网上申购期：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网下认购期：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预计上市日期：

２０１１

年【】月【】日

四、本次发行的有关当事人

（一）发行人

名称：（中文）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ＹＵＹＵＡＮ ＴＯＵＲＩＳＴ ＭＡＲＴ ＣＯ．

，

ＬＴＤ

注册地址： 上海市文昌路

１９

号

办公地址： 上海市方浜中路

２６９

号

法定代表人： 吴平

股票简称： 豫园商城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６５５

股票上市地： 上海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 蒋伟、邱建敏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３５５９９９９

传 真：

０２１－６３５５０５５８

互联网地址：

ｗｗｗ．ｙｕｙｕａｎｔｍ．ｃｏｍ．ｃｎ

公司电子信箱：

ｃｏｎｔａｃｔ＠ｙｕｙｕａｎｔｍ．ｃｏｍ．ｃｎ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及其他承销机构

公司名称：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淮海中路

９８

号金钟广场

办公地址： 上海市广东路

６８９

号

１４

楼

法定代表人： 王开国

项目协办： 汪晓东

经办人员： 王欢、邓昭焕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２３２１９５０５

传 真：

０２１－６３４１１６２７

（三）财务顾问（副主承销商）

公司名称： 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曹阳路

５１０

号南半幢

９

楼

办公地址： 上海福山路

５００

号城建国际中心

２６

楼

法定代表人： 姚文平

经办人员： 董昭晖、陈艳萍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８７６８１５９

传 真：

０２１－６８７６７８８０

（四）律师事务所

公司名称： 上海市瑛明律师事务所

住 所： 上海浦东南路

５２８

号证券大厦北塔

１９０１

室

负 责 人： 陈明夏

经办律师： 张忆南、陈志军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８８１５４９９

传 真：

０２１－６８８１７３９３

（五）会计师事务所

公司名称： 上海上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住 所： 上海市威海路

７５５

号文新报业大厦

２０

楼

法定代表人： 刘小虎

签字注册会计师：欧阳丹、沈佳云、宋婉春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５２９２００００

传 真：

０２１－５２９２１３６９

（六）资信评级机构

公司名称： 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

住 所： 上海汉口路

３９８

号华盛大厦

１４

楼

法定代表人： 潘洪萱

签字评级人员： 刘婷婷、熊桦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３５０１３４９

传 真：

０２１－６３５００８７２

（七）债券受托管理人

公司名称：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淮海中路

９８

号金钟广场

办公地址： 上海市广东路

６８９

号

１４

楼

法定代表人： 王开国

联 系 人： 汪晓东、王欢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２３２１９５０５

传 真：

０２１－６３４１１６２７

（八）资产评估机构

公司名称： 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住 所： 浦东新区陆家嘴丰和路

１

号港务大厦

４

楼

法定代表人： 张美灵

签字注册资产评估师：汪昱新、万健华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８８７７２８８

传 真：

０２１－６８８７７０２０

（九）收款银行

银行：交通银行上海分行第一支行

户名：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收款账号（人民币）：

３１００６６７２６０１８１５０００２２７２

（十）公司债券申请上市的证券交易所

公司名称： 上海证券交易所

住 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５２８

号证券大厦

总 经 理： 张育军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８８０８８８８

传 真：

０２１－６８８０４８６８

（十一）公司债券登记机构

公司名称：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住 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东路

１６６

号中国保险大厦

３

楼

总 经 理： 王迪彬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３８８７４８００

传 真：

０２１－５８７５４１８５

经监管部门批准，本期公司债券亦可在适用法律允许的其他交易场所上市交易，由适用法律和监管部门许可的其他机构进行登记、托管

和兑付。

发行人与本次发行有关的中介机构及其负责人、高级管理人员及经办人员之间不存在任何直接或间接的股权关系或其他利害关系。

第二节 担保事项和评级情况

本期公司债券采用抵押担保形式，发行人将通过法律上的适当手续将合法拥有的部分房地产作为抵押资产进行抵押，以保障本期公司

债券的本息按照约定如期足额兑付，一旦债券发行人出现偿债困难，则变卖这部分财产以清偿债务。 本期公司债券抵押人为发行人，抵押权

人为海通证券（代理本期公司债券持有人抵押权益之抵押权人）。 抵押人与抵押权人已签订房地产抵押合同。

凡通过认购、交易、受让、继承、承继或其他合法方式取得并持有本期公司债券的投资者，均视同自愿接受房地产抵押合同（包括其修改

或补充）的约束。 但在房地产抵押合同生效后，任何对合同的修改或变更除须经合同双方协商一致外，还须经债券持有人会议批准。

一、抵押人设定的抵押资产

发行人为本期公司债券设定的抵押资产为黄浦区豫园路

１００

号、文昌路

１０

号地下一层至地上四层，福佑路

２４２

号底层、

２－５

层两处商

业房地产，总建筑面积为

１６

，

８０９．６７

平方米。

豫园路

１００

号、文昌路

１０

号地下一层至地上四层房地产坐落于黄浦区豫园街道，名为“和丰楼”，位于老城隍庙商业中心区域，开设了

“上海老城隍庙小吃广场”。 根据房地产权证的记载，总建筑面积

７

，

４０６．３０

平方米。 土地使用权规划用途为商业，国有划拨性质。 权利人为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黄浦区福佑路

２４２

号房地产坐落于黄浦区豫园街道，位于上海老城隍庙的福佑路和丽水路交界处，开设了“上海老饭店”。根据房地产权

证的记载，总建筑面积

９

，

４０３．３７

平方米。 土地使用权规划用途为商业，国有出让性质。 权利人为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设定的抵押资产清单列表如下：

面积单位：平方米；金额单位：万元

序号 房地产座落 房地产权证编号 建筑面积

土地使用权

面积

土地使用权

来源

土地使用权期限 评估值

１

黄浦区豫园路

１００

号、文昌路

１０

号

沪房地黄字（

２０１０

）

第

００１０１０

号

７

，

４０６．３０

８

，

９９７

（宗地面积）

国有划拨 —

４５

，

２２４

２

黄浦区福佑路

２４２

号底层、

２－５

层

沪房地黄字（

２００５

）

第

０００７３８

号

９

，

４０３．３７

２

，

２５９

（宗地面积）

出让

１９９９．６．２１

—

２０３９．６．２０

４８

，

８７４

合计

－－ －－ １６

，

８０９．６７ －－ －－ －－ ９４

，

０９８

注：上述土地用途均为商业

经立信评估公司评估（信资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３７９

号），抵押商业房地产账面净值为

１６

，

５４２．９５

万元，评估价值为

９４

，

０９８．００

万元，评估增

值

７７

，

５５５．０５

万元，增值率为

４６８．８１％

。 该评估价值为本期公司债券发行规模

５

亿元的

１．８８

倍；按合理的利率水平计（

６％

），该评估价值约为

本期公司债券本金和一年期利息的

１．７７

倍。

二、抵押担保的主债权及法律关系

抵押担保的主债权为依照发行说明书发行的，本金总额为人民币

５

亿元的本期公司债券。 发行说明书为主合同，房地产抵押合同为从

合同。 抵押人为本期公司债券的发行人及债务人；全体债券持有人为债权人及房地产抵押合同下抵押权益的受益人，抵押权人为全体债券

持有人在房地产抵押合同下抵押权益的代理人。

房地产抵押合同所述的抵押权益，是指在债务人不按发行说明书约定的期限支付本期公司债券的利息或兑付本期公司债券的本金时，

全体债券持有人享有就房地产抵押合同项下的抵押资产优先受偿的权利。

三、抵押担保范围和抵押权的效力

（一）抵押担保范围

１

、抵押担保的范围包括：本期公司债券的本金人民币

５

亿元及发行说明书约定的本期公司债券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

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财产保全费、评估费、拍卖费、执行费、房地产过户税费、代理费等）。但实际抵押担保金额以不超过抵押资产的价

值为限。

２

、抵押权人除为行使或实现房地产抵押合同项下的抵押权实际发生的合理费用可列入前款规定的实现债权的费用外，其对抵押人已经

发生的（若有）或将来可能发生的任何其他债权、索赔权或请求权（包括但不限于其保荐及承销本次公司债券的任何费用及佣金、担任本期公

司债券受托管理人发生的任何报酬及费用）均不在抵押担保的范围之内。

（二）抵押权的效力

１

、房地产抵押合同项下抵押权的效力及于抵押资产的从物、从权力、代位权、附合物。

２

、债务人不按照发行说明书约定的期限偿付本期公司债券的利息或本金，致使抵押资产被人民法院依法查封或冻结的，自查封或冻结

之日起抵押权人有权收取该等抵押资产的天然孳息或者法定孳息，但抵押权人未通知应当清偿法定孳息的义务人的除外。 前述规定的孳息

应当先充抵收取孳息的费用。

四、抵押资产的追加

（一）发行人应在发行说明书约定的每个付息日期前

３０

个工作日前聘请资产评估机构对抵押资产进行跟踪评估、出具相应的资产评估

报告，并提交给抵押权人。抵押权人动态监督、跟踪抵押资产的价值变动情况，定期或不定期出具报告并向债券持有人进行适当的信息披露。

（二）根据前段所述跟踪资产评估报告，若抵押资产价值发生减少，并且本期公司债券的所有抵押资产的合计评估值下降到低于本期公

司债券的本金和一年期利息之和的

１．３２

倍时，抵押权人有权要求债务人在

３０

个工作日内追加提供适当及有效的房地产或其他资产、签订

相应的抵押担保法律文件及完成相应的资产抵押登记手续。 追加后的抵押资产评估总值应不低于本期公司债券本金和一年期利息之和的

１．４

倍。

（三）若债务人未按前段约定追加抵押资产及

／

或未按照房地产抵押合同

７．６

款提存相应保险金、赔偿金或者补偿金，抵押权人有权按房

地产抵押合同第

９

条规定处理。

五、抵押资产的登记、变更登记及注销登记

（一）抵押人应当自本期公司债券发行完成之日起

１５

个工作日内与抵押权人共同到抵押资产所在地的房地产抵押登记机构办理及完成

房地产抵押登记手续，抵押权自登记手续办理完毕时设立。 双方应按照抵押登记机构的要求及时提供相关登记资料及文件。 上述抵押登记

完成之前，发行本期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由主承销商监管；逾期超过

２０

个工作日未完成上述抵押登记，抵押人应当按照发行面值并加上按

照本期公司债券票面利率计算的利息返还债券持有人。

（二）抵押登记机构就房地产抵押合同项下房地产抵押登记核发的他项权利证书或其他抵押登记证明文件的正本原件由抵押权人保管。

抵押权人应当妥善保管抵押登记证明，若因保管不善导致抵押登记证明灭失或无法辨认的，抵押权人应当承担补办费用。

（三）在本期公司债券到期之前，抵押权人因任何原因不再担任本期公司债券的受托管理人时，应在

５

个工作日内与继任债券受托管理

人、抵押人共同到抵押登记机关办理抵押变更登记手续（或在办理注销抵押登记的同时重新办理抵押登记手续）。

（四）在本期公司债券到期之前，抵押人因房地产抵押合同项下原因追加、变更抵押资产时，应在

３０

个工作日内与抵押权人共同到房地

产抵押登记机构办理抵押变更登记手续（或在办理注销抵押登记的同时重新办理抵押登记手续）。

（五）在本期公司债券的本息得到全额偿付之日起

５

个工作日内， 抵押权人应会同抵押人共同到抵押登记机关办理抵押登记的注销手

续。 双方应按抵押登记机关的要求及时提供办理注销手续所需的所有文件及资料。

六、抵押资产的占管

（一）抵押资产由抵押人占管。 抵押人应当维护抵押资产的安全与完好无损（按正常损耗除外），并接受抵押权人按照房地产抵押合同约

定对抵押资产占管情况所进行的监督、检查。

（二）抵押人不得采取赠与、出售、转让或任何其他方式改变抵押资产的所有权归属，但抵押人事先经债券持有人会议表决同意并已提供

足额及有效的替代担保时除外。

（三）抵押人在抵押担保存续期间将抵押资产出租的，应当将已抵押的事实书面告知承租人，该租赁关系不得对抗房地产抵押合同项下

已登记的抵押权。 但房地产抵押合同签订之前抵押资产已出租的，原租赁关系不受该抵押权的影响。

（四）抵押人发生变更后，其继受主体应当继续履行房地产抵押合同。

（五）抵押资产发生损毁、灭失的，抵押人应当及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损失扩大，并通知抵押权人。 抵押人怠于向造成抵押资产灭失或者

毁损的责任人追究赔偿责任的，抵押权人可以代位求偿。

（六）抵押担保存续期间若抵押资产发生毁损、灭失或者被拆迁、征收、征用等情形，债券持有人可以就获得的保险金、赔偿金或者补偿金

等优先受偿。 被担保的本期公司债券的付息期限或本金兑付期限尚未届满的，抵押权人可以提存该等保险金、赔偿金或者补偿金；但抵押人

经债券持有人会议同意已另行提供或补充提供足额及有效的偿债担保的，该等保险金、赔偿金或者补偿金应由抵押人自行支配及使用，如已

提存则应归还抵押人。

若立信评估公司出具的跟踪资产评估报告确认本期公司债券所有抵押资产的合计评估值， 低于本期公司债券的本金和一年期利息扣

除按前段规定及为本期公司债券签订的其他房地产抵押合同的规定提存的保险金、赔偿金及补偿金之后的余额（下称“该余额”）的

１．３２

倍，

抵押权人有权要求债务人在

３０

个工作日追加提供适当及有效的房地产或其他资产、签订相应的抵押担保法律文件及完成相应的资产抵押

登记手续。 追加后的抵押资产评估总值应不低于该余额的

１．４

倍。

七、抵押资产的保险

（一）抵押资产应当按照上海市通行做法办理抵押资产的财产保险。 保险期限应当不短于本期公司债券的期限。

（二）抵押人应当将抵押资产的保险单据原件交由抵押权人保管，保险单中不应有任何限制抵押权人或债券持有人的条款。

（三）在抵押担保存续期内，抵押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中断或撤销房地产抵押合同第

８．１

款约定的财产保险。 如保险中断，抵押权人有权代

为办理保险手续，一切费用由抵押人承担。

（四）在抵押担保存续期间，若抵押资产发生保险事故，获赔的保险金优先用于恢复抵押资产的价值。 如抵押资产价值无法恢复，获赔的

保险金按房地产抵押合同第

７．６

款的约定处理。

八、抵押权的实现

（一）发生下列情形之一，抵押权人经债券持有人会议授权可以行使抵押权

１

、债务人逾期超过

３０

日，未按发行说明书的约定支付本期公司债券的任何一期利息；

２

、债务人逾期超过

３０

日，未按发行说明书的约定兑付本期公司债券的本金及最后一期利息不履行到期债务的；

３

、本期公司债券所有抵押资产的合计评估值低于价值警戒线，即本期公司债券的所有抵押资产的合计评估值下降到低于本期公司债券

的本金和一年期利息之和的

１．３２

倍时，经抵押权人书面通知，债务人逾期超过

３０

个工作日未按房地产抵押合同第

４．３

款的约定追加抵押资

产及

／

或按照第

７．６

款的约定提存保险金、赔偿金及补偿金的；

４

、债务人解散或者被宣告破产；

５

、债务人发生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不利影响的其他事项的。

（二）抵押权人按照上述条款约定行使抵押权时，抵押权人可以与抵押人协议以拍卖或变卖抵押资产所得的价款优先偿还本期公司债券

的到期利息或本金。抵押权人与抵押人未就抵押权实现方式达成协议的，抵押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拍卖、变卖抵押财产。拍卖或变卖抵押

资产的价款，依下列顺序分配：

１

、拍卖或变卖抵押资产的费用；

２

、拍卖或变卖抵押资产应缴纳的税费；

３

、相当于应缴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的金额（若需）；

４

、尚未支付的本期公司债券本金及利息；

５

、剩余金额交还抵押人。

上述第

４

项款项直接付至本期公司债券的登记机构（适用于到期应付的本期公司债券利息及

／

或本金）或向上海市公证处提存（适用于

未到期的本期公司债券利息及

／

或本金）。 拍卖或变卖抵押资产所得价款按照上述分配顺序不足偿还本期公司债券到期应付本息的部分，由

债务人负责继续清偿。

（三）抵押权人依房地产抵押合同处分抵押资产时，抵押人应当予以配合，不得设置任何障碍。

九、评级情况

发行人聘请了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对本期发行公司债券的资信情况进行评级。 根据新世纪评估出具的《上海豫园旅

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期公司债券信用评级报告》（新世纪债评【

２０１０

】

０１００４０

），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

ＡＡ

，评级展望为稳定；本

期公司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ＡＡＡ

第三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设立及上市情况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为上海豫园商场，上海豫园商场于

１９８７

年

６

月经上海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批准，改制为上海豫

园商场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股票于

１９９０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１９９２

年

５

月

１３

日，经沪府财贸（

９２

）第

１７６

号文批准，上海豫园商场股份有限公司吸收上海豫园旅游服务公司、南市区饮食公司、上海市

商业建设公司、上海旅游公司、南市区糖业烟酒公司、南市区果品杂货公司、南市区药材医药公司、南市区百货公司、南市服务公司、南市区五

金交电公司、南市区合作联社、南市区工业供销公司、南洋服装工业公司、唐城实业公司、南市区粮食局十五家经济实力较强的单位，采用募

集方式共同发起成立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１９９２

年

５

月，经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

９２

）沪人金股字第

４１

文批准，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招股说明书，向社会公开

发行股票

１１

，

２９０．４２８０

万元，每股面值

１０

元，计

１

，

１２９．０４２８

万股，其中，上海豫园商场股份有限公司等

１６

家发起人投资折股

５

，

９４０．４２８０

万

元，向社会法人公开发行

４

，

０００

万元，向社会个人发行

１

，

３５０

万元（包括公司内部职工认购

２４０

万元，定向向上海豫园商场股份有限公司社

会个人股股东配售

１５０

万元）；向社会法人和个人的发行价均为每股

８０

元。

１９９２

年

９

月

２

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上（

９２

）字第

９０３２

号文批准，公司股票（个人股部分）

１

，

５８２．３８

万元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

易，股票简称“豫园商城”，股票交易代码“

６００６５５

”。 上市后公司总股本为

１

，

１２９．０４２８

万股，其中，国有股

１６１．９４１１

万股，占

１４．３４％

；法人股

８０８．８６３７

万股，占

７１．６４％

；个人持股

１５８．２３８０

万股，占

１４．０２％

。

１９９２

年

１２

月拆细为每股面值

１

元。

当时的股本结构如下：

单位：股

股数 比例（

％

）

一、未上市流通股份

１

、发起人股份

５７

，

０８０

，

４８０ ５０．５５

其中：

国家持有股份

１６

，

１９４

，

１１０ １４．３４

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４０

，

８８６

，

３７０ ３６．２１

２

、募集法人股份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５．４３

３

、内部职工股

未上市流通股份合计

９７

，

０８０

，

４８０ ８５．９８

二、已上市流通股份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５

，

８２３

，

８００ １４．０２

三、股份总数

１１２

，

９０４

，

２８０ １００

二、发行人股本变化情况

１９９３

年

７

月

３０

日，经上海市证券管理办公室沪证办（

１９９３

）

０５７

号文批准，公司以

１１

，

２９０．４２８

万股为基准，实施每

１０

股送

１

股红股的利

润分配方案， 同时实施每

１０

股配

７

股的配股方案， 配股价为每股

５．３

元。 其中发起人股及部分社会法人股放弃配股权， 实际增加股本

４

，

１６３．６０１９

万股，总股本增为

１５

，

４５４．０２９９

万股。

当时的股本结构如下：

单位：股

股数 比例（

％

）

一、未上市流通股份

１

、发起人股份

６２

，

７８８

，

５２８ ４０．６３

其中：

国家持有股份

１７

，

８１３

，

５２１ １１．５３

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４４

，

９７５

，

００７ ２９．１０

２

、募集法人股份

６３

，

２６８

，

９３１ ４０．９４

３

、内部职工股

未上市流通股份合计

１２６

，

０５７

，

４５９ ８１．５７

二、已上市流通股份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８

，

４８２

，

８４０ １８．４３

三、股份总数

１５４

，

５４０

，

２９９ １００

１９９４

年

５

月，经上海市证券管理办公室沪证办（

１９９４

）

０６５

号文批准，公司实施每

１０

股送

３

股红股的利润分配方案，送股后总股本数由

原来

１５

，

４５４．０２９９

万股增加至

２０

，

０９０．２３８９

万股，增加股本

４

，

６３６．２０９０

万股。 其中利润分配

３

，

５１８．２３９

万股，资本公积金转入股本

１

，

１１７．９７

万股。

１９９６

年

７

月，经上海市证券监管办公室沪证办（

１９９６

）

１３８

号文批准，公司实施每

１０

股送

１

股红股派发

１．５０

元（含税）现金红利的利润分

配方案，公司股本由原有股本

２０

，

０９０．２３８９

万股增加为

２２

，

０９９．２６２８

万股。

１９９７

年

６

月，经上海市证券监管办公室沪证司（

１９９７

）

０４７

号文批准，公司实施

１９９７

年度

１０

送

１

派发

１．００

元现金红利（含税）利润分配

方案，转增比例为以

１９９６

年末公司总股本

２２

，

０９９．２６２８

万股为基数，总股本增为

２４

，

３０９．１８９１

万股。

１９９７

年

９

月，经中国证监会证监上字（

１９９７

）

７１

号文批准，公司实施

１９９７

年度配股方案，本次配股以总股本

２４

，

３０９．１８９１

万股为基数，按

１０

：

２．７２７３

的比例向全体股东配股， 配股价为

５．５０

元， 共配售

６

，

３１０．５２０１

万股， 其中国家股股东配

７６４．２００１

万股， 募集法人股股东配

１

，

４１２．１７９３

万股，转配股股东配

２

，

９１２．２２６９

万股，社会公众股股东配

１

，

２２１．９１３８

万股。 配股后总股本为

３０

，

６１９．７０９２

万股。

当时的股本结构如下：

单位：股

股数 比例（

％

）

一、未上市流通股份

１

、发起人股份

１１５

，

８４６

，

３５７ ３７．８４

其中：

国家持有股份

３５

，

６６２

，

６７１ １１．６５

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８０

，

１８３

，

６８６ ２６．１９

２

、募集法人股份

１０４

，

２０５

，

８２１ ３４．０３

３

、转配股

２９

，

１２２

，

２６９ ９．５１

未上市流通股份合计

２４９

，

１７４

，

４４７ ８１．３８

二、已上市流通股份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７

，

０２２

，

６４５ １８．６２

三、股份总数

３０６

，

１９７

，

０９２ １００

１９９８

年

７

月，经上海市证券期货监督管理办公室沪证司（

１９９８

）

０７３

号文核准，公司实施

１９９７

年度

１０

送

３

派发

１．００

元现金红利（含税）

利润分配方案和资本公积金

１０

股转增

１

股方案，转增比例为以

１９９７

年末公司总股本

３０

，

６１９．７０９２

万股为基数，总股本增为

４２

，

８６７．４４１１

万

股。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公司字（

１９９９

）

１２２

号文批准，公司以总股本

４２

，

８６７．４４１１

万股为基数，按

１０

：

３

的比例向全体股东配股，

配股价为

５．８０

元，共配售

３

，

６６５．９０４４

万股，其中，国家股股东配

７６３．８９４４

万股，募集法人股股东配

５４．１９９０

万股，转配股股东配

４５２．９０５９

万

股，社会公众股股东配

２

，

３９４．９０５１

万股。 配股后总股本为

４６

，

５３３．３４５５

万股。 当时的股本结构如下：

单位：股

股数 比例（

％

）

一、未上市流通股份

１

、发起人股份

１６９

，

８２３

，

８３８ ３６．４９

其中：

国家持有股份

５７

，

５６６

，

６８３ １２．３７

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１１２

，

２５７

，

１５５ ２４．１２

２

、募集法人股份

１４６

，

４３０

，

１６０ ３１．４７

３

、转配股

４５

，

３００

，

２３６ ９．７４

未上市流通股份合计

３６１

，

５５４

，

２３４ ７７．７０

二、已上市流通股份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０３

，

７７９

，

２２１ ２２．３０

三、股份总数

４６５

，

３３３

，

４５５ １００

２００１

年

１

月，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安排上市公司转配股分期、分批上市的通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安排，豫园商城转配股上市流通。

当时的股权结构如下表：

单位：股

股数 比例（

％

）

一、未上市流通股份

１

、发起人股份

１６９

，

８２３

，

８３８ ３６．４９

其中：

国家持有股份

５７

，

５６６

，

６８３ １２．３７

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１１２

，

２５７

，

１５５ ２４．１２

２

、募集法人股份

１４６

，

４３０

，

１６０ ３１．４７

３

、转配股

未上市流通股份合计

３１６

，

２５３

，

９９８ ６７．９６

二、已上市流通股份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４９

，

０７９

，

４５７ ３２．０４

三、股份总数

４６５

，

３３３

，

４５５ １００

２００１

年

１１

月，发行人第一大股东上海豫园旅游服务公司与上海复星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签订了《股权转让、托管协议》，转让其所持有的

６

，

１６６．１６０１

万股国有法人股；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发行人第二大股东上海豫园（集团）有限公司与上海复星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签订了《股权转让协

议》，转让其所持有的

５

，

７５６．６６８３

万股国家股中的

３

，

１４１．０００８

万股。 上述股份转让价格均为每股

３．８０

元。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经财政部财企（

２００２

）

４２３

号文件《财政部关于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转让有关问题的批复》，同意上海复

星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受让豫园集团所持豫园商城

５

，

７５６．６６８３

万股国家股中的

３

，

１４１．０００８

万股、 旅服公司所持豫园商城国有法人股

６

，

１６６．１６０１

万股，合计受让

９

，

３０７．１６０９

万股，股份受让价格为每股

３．８０

元，受让总金额为

３５

，

３６７．２１１４

万元。股份受让完成后，豫园商城的总股

本不变，仍为

４６

，

５３３．３４５５

万股。 上海复星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９

，

３０７．１６０９

万股，占总股本的

２０％

，股份性质为法人股，成为豫园商城的第

一大股东。 截至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５

日，上述股权转让过户手续办理完毕。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公司实施了股权分置改革方案，除公募法人股股东以外，公司的非流通股股东以其持有的部分非流通股股份作为对价，支

付给公司流通股股东，以换取全体非流通股股东所持剩余非流通股股份的上市流通权，以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股本结构为计算基础，流

通股股东每持有

１０

股流通股将获得

１

股股份。 股改方案于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５

日实施完毕，股票简称改为“

Ｇ

豫园”。 股改后公司股本结构为：

单位：股

股份性质 股数 比例（

％

）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国家持股

２３

，

８６０

，

５１７ ５．１３

境内法人持股

２７７

，

４８５

，

５３５ ５９．６３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６３

，

９８７

，

４０３ ３５．２４

（三）总股本

４６５

，

３３３

，

４５５ １００．００

经公司

２００７

年第三次股东大会 （

２００６

年年会）决议通过，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公司实施

２００６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以

２００６

年底公司股本总额

４６

，

５３３．３４５５

万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派

０．６０

元（含税）。 总股本增为

６０

，

４９３．３４９２

万股。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５

日，公司

２３

，

５５９．９９７２

万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交易；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１２

日，公司

２３．７１７５

万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

交易。 转增完成及部分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交易后，公司的股本结构如下表所示：

单位：股

股份性质 股数 比例（

％

）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国家持股

４

，

１９８

，

８２３ ０．６９

境内法人持股

８１

，

０３３

，

９０６ １３．４０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１９

，

７００

，

７６３ ８５．９１

（三）总股本

６０４

，

９３３

，

４９２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５

日，公司

３

，

５３５．４３３７

万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交易。

经公司

２００８

年第一次股东大会（

２００７

年年会）决议通过，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公司实施

２００７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

２００７

年底公司股本总额

６０

，

４９３．３４９２

万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派送红股

２

股派现

１．００

元（含税）。 总股本增为

７２

，

５９２．０１９０

万股。

部分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交易及派送红股完成后，公司的股本结构如下表所示：

单位：股

股份性质 股数（股） 比例（

％

）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境内法人持股

５９

，

８５４

，

０７０ ８．２５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６６

，

０６６

，

１２０ ９１．７５

（三）总股本

７２５

，

９２０

，

１９０ １００．００

经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股东大会（

２００８

年年会）决议通过，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公司实施

２００８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

２００８

年底公司股本总额

７２５

，

９２０

，

１９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７

元（含税），转增

１

股，扣税后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６３

元，共计派发股利

５０

，

８１４

，

４１３．３０

元。 实施完成后，公司总股本达到

７９８

，

５１２

，

２０９

股。

单位：股

股份性质 股数（股） 比例（

％

）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境内法人持股

０ ０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人民币普通股

７９８

，

５１２

，

２０９ １００．００

（三）总股本

７９８

，

５１２

，

２０９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７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拟以

２００９

年底公司股

本总额

７９８

，

５１２

，

２０９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１０

股送

５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８

元（含税）；拟以

２００９

年末股本

７９８

，

５１２

，

２０９

股为基数，用资

本公积按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的比例转增股本。 经本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将由

７９８

，

５１２

，

２０９

股增加至

１

，

４３７

，

３２１

，

９７６

股。 该利润分配方案经

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股东大会（

２００９

年年会）通过，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实施完成，分配完成后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股

股份性质 股数（股） 比例（

％

）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境内法人持股

０ ０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４３７

，

３２１

，

９７６ １００．００

（三）总股本

１

，

４３７

，

３２１

，

９７６ １００．００

三、发行人对外股权投资变化情况

（一）德邦证券的投资情况

１

、组建德邦证券

２００３

年

２

月，经公司

２００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公司以自有资金现金出资

３０

，

２４０

万元，与沈阳恒信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

司、丹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抚顺融达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复星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天津金耀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申新（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投

资发起组建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占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总投资额

１００

，

８００

万元的

３０％

。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

１９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机构字【

２００３

】

１０６

号文件批准，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正式成立，注册资本为

１００

，

８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通过，公司向丹东市国有资产经营中心、抚顺市融达投资有限公司收购德邦

证券

２．７２９３％

股权，该资产的账面价值为

２

，

８４２．２９

万元人民币，评估价值为

２

，

７５１．１６

万元人民币，实际购买金额为

２

，

７５１．１６

万元人民币，收

购价格的确定依据是以原始出资作价，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股权转让完成，公司对德邦证券的出资比例从

３０％

上升为

３２．７２９３％

。

２

、转让德邦证券股权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９

日，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股东大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转让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３２．７２９３％

股权的议案》，公司拟

以不低于德邦证券经评估的整体权益价值所对应的股权比例价格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出让所持有的德邦证券

３２．７２９３％

股权。

根据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出具的信资评报字【

２００９

】第

２９６

号评估报告，德邦证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人民币

１５２

，

９５３．０１

万

元，评估增值

１１

，

６１５．０１

万元，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公司持有的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３２．７２９３％

股权相对应的评估价值为

５０

，

０６０．４５

万元。

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期间，有联想控股有限公司、上海兴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作为合格受让意向人，在履行了相应规定得手

续后，参与了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７

日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组织的竞价，采用网络竞价的方式经十轮竞拍最终确定受让人为上海兴业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 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８

日与本公司签署了受让上述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３２．７２９３％

股权《产权交易合同》，转让价格为

５５

，

０６０．４５

万元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投资成本

３３

，

０８２．２９

万元，账面值为

４６

，

２０６．１３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７

日，中国证监会以《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１１５

号

批复》核准了此项股权转让。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该项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手续已经完成。

（二）招金矿业的投资情况

１

、

２００４

年组建招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通过，公司以现金出资

１６

，

０６７．４５

万元，与山东招金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复星产业

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广信投资有限公司、上海老庙黄金有限公司共同组建招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现金出资按

６５．９７％

折股比例，折为

１０

，

６００

万股，占招金矿业总股本

５３

，

０００

万股的

２０％

。公司控股子公司老庙黄金以现金出资

８０３．３７

万元，按

６５．９７％

折股比例，折为

５３０

万股，

占招金矿业总股本的

１％

。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经山东省人民政府及山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招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注册资本为

５３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８

日，招金矿业在香港联交所成功上市，共发行

１９

，

８７１．５０

万股。发行后，招金矿业的总股本变更为

７２

，

８７１．５０

万股，公司占

招金矿业总股本比例变更为

１４．５５％

，公司控股子公司老庙黄金占招金矿业总股本比例变更为

０．７３％

。

２

、受让招金矿业

１５％

（招金矿业上市前比例，下文皆同）股权并予以先行托管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经公司

２００４

年第二次股东大会（临时会议）决议通过，公司受让复星产业持有的招金矿业

１５％

股权并予以先行托

管。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

２３

日，公司与第一大股东复星产业签署股权转让合同，合同约定复星产业将其所持有的招金矿业

７

，

９５０

万股股份，占招金

矿业总股本的

１５％

，转让给公司。 本次股权转让价款为经审计的截至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转让方

１５％

股权所对应的招金矿业的净资产值。 招

金矿业应于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１６

日之后办理本次股权转让的变更登记手续。 在约定付清股权转让价款的前提下，自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

日起，转让股

权所对应的招金矿业的权益、产生的利润及亏损由公司享有和承担。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次关联交易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董事会表决时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程序合法。本项

交易定价公允、合理，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根据香港

Ｈ

股上市惯例以及为保障招金矿业上市工作的顺利进行，维护全体投资者利益。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

１５

日，公司

２００７

年第一次股东

大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招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补充协议》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复星产业签署《关于招金矿业股份转让补

充协议》，对原股权转让合同作如下修改：对原股权转让合同履行期限延长一年，在禁售期满后，复星产业将其持有的招金矿业

１５％

（上市前

比例）股份转让给公司，转让价款为截至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转让方

１５％

股份所对应的招金矿业审计评估值。 在此期间，公司按原合同规定，

仍然对该等股权进行托管。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

日，公司

２００８

年第二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拟实施受让上海复星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招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１５

，

９００

万股（上市以前比例为

１５％

，上市以后比例为

１０．９１％

）股权的议案》。 即公司与复星产业进行招金矿业股权转让的关联交易。

公司与复星产业签署《关于招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书》，双方约定复星产业将其持有的招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１５

，

９００

万

股（上市以前比例为

１５％

，上市以后比例为

１０．９１％

）股权转让给公司，每股转让价格为招金矿业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值

２．４８

元，转让股份数量为

１５

，

９００

万股，股份转让价款为

３９

，

４３２

万元。 该协议签订后，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

２３

日、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

６

日签署的《股权转

让合同》、《股份转让补充协议》终止执行，并解除原《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的转让股份的托管。

股份转让价款分两期支付：自协议书生效之日起

１０

日内，受让方应支付第一期股份转让价款，即

１９

，

７１６

万元人民币，第二期股份转让

价款

１９

，

７１６

万元人民币在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底前付清。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上述转让款已经支付，公司全部完成该项股权转让的变更登记

手续，合计持有招金矿业

２６．１８％

股权。

（三）转让全资子公司上海城隍庙广场置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经公司

２００６

年第二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商业投资、豫园房产向

ＹＵ ＧＡＲＤＥ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ＬＴＤ

（非豫园商城

关联方）转让所持子公司上海城隍庙广场置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５７

，

０００

万元。 另根据协议规定，上海城隍庙广场置

业有限公司向豫园商城借款的人民币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本次股权转让后，由

ＹＵ ＧＡＲＤＥ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ＬＴＤ

承担该笔借款的还款责任。 截至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豫园商城转让全资子公司上海城隍庙广场置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转让款人民币

５７

，

０００

万元已全部收到，公司提供

的建设借款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部分已收到

２４

，

０００

万元，尚余建设借款余额

６

，

０００

万，该应收款项获得对方公司以方浜中路

１６８

号等的房屋作为

抵押物。 截至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已按照相关约定，履行完股权转让协议，并确认了股权转让损益。

（四）收购友谊复星股权

经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发行人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并经发行人

２００７

年第五次股东大会（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发行人与复星医药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发行人出资

６９

，

９９６

万元受让复星医药持有的上海友谊复星（控股）有限公司

４８％

股权的议案。

发行人与关联方复星医药签订了

２

份《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发行人分别受让复星医药所持有的友谊复星

２５％

及

２３％

的股权；根据立信

评估公司以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基准日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信资评报字【

２００７

】第

２８２

号）所确认的净资产评估值，双方确定

２５％

股权的

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３６

，

４５６．２５

万元，

２３％

股权的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３３

，

５３９．７５

万元；根据股权转让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本次股权转让

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发行人应自股权转让协议生效之日起

１０

个工作日内向复星医药支付与友谊复星

２５％

股权转让款的

５５％

，计

人民币

２０

，

０５０．９４

万元， 自友谊复星

２５％

股权转让完成后

１０

个工作日内向复星医药付清与友谊复星

２５％

股权相对应之转让价款的余额人

民币

１６

，

４０５．３１

万元；第二阶段，发行人应于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前向复星医药支付与友谊复星

２３％

股权相对应之转让价款的

５５％

，即人民币

１８

，

４４６．８６

万元，自友谊复星

２３％

股权转让完成后

１０

个工作日内向复星医药付清与友谊复星

２３％

股权相对应之转让价款的余额人民币

１５

，

０９２．８９

万元。

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已支付协议约定的全部款项，其所对应的股权已完成变更，公司现持有上海友谊复星（控股）有限公司

４８％

的股权。

四、发行人主要股东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东名称（全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

）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上海复星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２４８

，

０４２

，

６７８ １７．２６％

无

上海豫园（集团）有限公司

９４

，

４３９

，

９８８ ６．５７％

无

中国农业银行

－

中邮核心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６２

，

３９８

，

６３８ ４．３４％

未知

上海豫园商场

４３

，

０６４

，

１６５ ３．００％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

－

中邮核心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２

，

１５０

，

３５６ ２．２４％

未知

上海南房（集团）有限公司

２５

，

７６９

，

９７０ １．７９％

未知

上海锦江国际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９

，

０６８

，

９８３ １．３３％

未知

百联集团有限公司

１６

，

３５７

，

７６３ １．１４％

未知

谢仁国

１５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１．０６％

未知

ＢＩＬＬ ＆ ＭＥＬＩＮＤＡ ＧＡＴＥＳ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ＴＲＵＳＴ １１

，

５８７

，

５５６ ０．８１％

未知

五、发行人组织结构和对其他企业的重要权益投资情况

（一）发行人组织结构

发行人组织结构如下图所示：

（二）对其他企业的重要权益投资情况

１

、发行人对重要子公司投资情况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发行人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子公司共计

１４１

家，其中对重要子公司的权益投资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子公司名称 主要产品或服务 注册资本 总资产 净资产 净利润

上海老庙黄金有限公司 金银饰品

８

，

５００．００ １５６

，

２１０．８３ ５２

，

９１５．１５ １５

，

３８０．１１

上海老城隍庙金银珠宝首饰有限公司 金银饰品

１

，

２００．００ ２

，

６０５．６４ １

，

７４０．００ ２０８．４６

上海南方家电商厦有限公司 百货

１

，

０００．００ ９１５．０８ ８４９．２４ １８４．６３

上海悦宾工艺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市场管理

３００．００ ８３４．２６ １２９．０５ －７９４．６１

上海豫园商城小商品有限公司 小商品

１５０．００ ３

，

５５７．１５ ２

，

１０９．７１ １

，

００７．９３

上海豫园商城百货有限公司 百货

１

，

５００．００ ４

，

５８９．５７ ２

，

１２６．０８ １１１．３９

上海亚一金店有限公司 金银饰品

５

，

０００．００ ５６

，

１８０．６４ １４

，

８５４．４８ ２

，

８７９．３９

上海老城隍庙餐饮（集团）有限公司 餐饮服务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３

，

６７５．９４ １２

，

６６７．８６ １

，

６１８．８０

上海乔家栅有限公司 餐饮服务

１

，

５００．００ ５

，

２９７．３１ ３

，

４３７．９０ －２７１．４１

上海老城隍庙食品有限公司 食品

１

，

０００．００ ３

，

０６１．４０ ２

，

４９７．７８ ７００．６０

上海老城隍庙五香豆食品有限公司 食品销售管理、仓储

７００．００ ２

，

２５１．９２ １

，

４２８．８２ ３０９．３４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物业管理

３００．００ １

，

５７４．７４ ５２０．２２ ８６．９６

上海豫园商城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商品房开发

１５

，

０００．００ ６９

，

８６９．０７ １１

，

５２０．８３ －３７６．９５

上海豫园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广告制作、旅游礼品

１２０．００ ４２２．４８ ２７１．４２ １５．８１

上海豫园商城工艺品有限公司 工艺品、金银饰品

１

，

０００．００ ４

，

３４８．４１ ２

，

３４２．０８ ２５８．９２

上海老城隍庙拍卖行有限公司 文物等拍卖

１

，

０００．００ ４

，

０９８．１９ １

，

１７１．４７ １４３．０９

上海豫园商城商业投资有限公司 实业投资、资产委托管理

５

，

０００．００ ７

，

７１７．２０ ７

，

６３４．０３ ４７．５４

上海童涵春堂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实业投资、投资咨询

７

，

０００．００ ７

，

４４１．３２ ７

，

２１１．７６ ５７８．５６

上海童涵春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药品

３

，

７００．００ １４

，

０９６．３６ ４

，

８０８．２０ ８１２．９６

上海豫泰房地产有限公司 房地产开发、房屋租赁买卖、房地产咨询、物业管理等

６

，

５７８．００ ２４

，

７９６．３２ ７

，

３９２．３０ ８１４．３０

上海豫园商城进出口有限公司 自营和代理进出口等

１

，

０００．００ ３３

，

７４３．３５ １

，

７８１．９５ ２６８．４７

上海豫园旅游服务有限公司 工艺品、摄影、旅游服务、工艺服装、日用百货、照相器材

３

，

０３０．００ ９

，

５６８．９５ １

，

２４７．５０ ２６２．６０

裕海实业有限公司 贸易、投资、资产管理

ＨＫ￥８００．００ １８

，

９９０．０２ ２１１．０７ －３２２．０２

上海豫园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电子商务、信息采集、信息加工、信息发布、网络信息中介和咨询服务等

６００．００ １１

，

８５５．１８ ３５．８７ －４４８．６６

注：除上海老庙黄金有限公司、上海亚一金店有限公司、上海乔家栅有限公司以合并口径披露总资产、净资产和净利润以外，其他单位均

以单体口径披露总资产、净资产和净利润。

２

、对净利润影响达到

１０％

以上的控股、参股公司的经营情况及业绩

(下转 C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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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nformation Disclosure

�����2010 年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发行说明书摘要

股票简称：豫园商城

股票代码：600655

保荐人（主承销商）

注册地址：上海市淮海中路

98

号

财务顾问（副主承销商）

注册地址：上海曹阳路

510

号南半幢

9

楼


